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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国政府根据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发表的两国政

府联合声明，为保护和合理地利用黄海、东海渔业资源，维

持海上正常作业秩序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第 一 

条 一、本协定的适用海域（以下称协定海域）为以下规定的

黄海、东海的海域（领海部分除外）： 1.下列各点连结的直

线以东： （1）北纬三十九度四十五分、东经一百二十四度

九分十二秒之点， （2）北纬三十七度二十分、东经一百二

十三度三分之点； 2.下列各点顺次连结的直线以东： （1）北

纬三十七度二十分、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三分之点， （2）北

纬三十六度四十八分十秒、东经一百二十二度四十四分三十

秒之点， （3）北纬三十五度十一分、东经一百二十度三十

八分之点， （4）北纬三十度四十四分、东经一百二十三度

二十五分之点， （5）北纬二十九度、东经一百二十二度四

十五分之点， （6）北纬二十七度三十分、东经一百二十一

度三十分之点， （7）北纬二十七度、东经一百二十一度十

分之点； 3.北纬二十七度线以北。 二、本协定的任何规定都

不得认为有损缔约双方关于海洋管辖权的各自立场。 第 二 条

缔约双方为了保护和合理地利用渔业资源，在协定海域内就

机轮渔业采取本协定附件一所规定的措施。 第 三 条 一、缔

约任何一方为了确保本国渔轮切实地遵守本协定附件一的规

定，防止违约事件的发生，应对本国渔轮进行适当的指导和



监督，并应对违约事件予以处理。 二、缔约任何一方可将缔

约另一方渔轮违犯本协定附件一规定的情况和事实通知缔约

另一方。缔约另一方应将违约事件处理结果及时通知缔约一

方。 三、缔约双方在协定海域内作业的渔轮应相互合作，以

保证实施本协定的规定。 第 四 条 缔约双方为了航行和作业

安全，维持正常作业秩序，以及顺利和迅速地处理海上事故

，应各自对本国有关渔民和渔轮采取指导等必要措施。 第 五 

条 一、缔约任何一方的渔船在缔约另一方沿海遭到海难或其

他紧急情况时，缔约另一方对该渔船及其船员应尽力予以救

助和保护，并以最快的方法将有关情况告知缔约一方的有关

部门。 二、缔约任何一方的渔船，由于天气恶劣或其他紧急

情况有必要避难时，经与缔约另一方有关部门联系后，可驶

往指定的港口等避难。该渔船应遵守本协定附件二的规定，

并应服从缔约另一方的有关法规和指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